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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07][bookmark: _Toc35393790][bookmark: _Toc28359079][bookmark: _Toc35393621][bookmark: _Toc28359002][bookmark: _Hlk24379207]第一章   采购邀请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编号：11011423210200010682-XM001
2.项目名称：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安检服务单位采购项目
3.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4.项目预算金额：224.4万元、项目最高限价（如有）：224.4万元
5.采购需求：
	包号
	标的名称
	采购包预算金额
（万元）
	数量
	简要技术需求或服务要求

	01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安检服务单位采购项目
	224.4
	1
	选取一家单位为医院提供16个岗位的安检人员服务，其中门急诊、住院楼等10个岗位甲方按24人支付安检服务费，门诊楼北门和北院区人员上岗后甲方按10人支付安检服务费。



6.合同履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内。
7.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是  ■否。
[bookmark: _Toc28359003][bookmark: _Toc35393622][bookmark: _Toc35393791][bookmark: _Toc28359080]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须同时满足）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bookmark: _Toc28359004][bookmark: _Toc28359081]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2.1 中小企业政策
□本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专门面向  □中小 ■小微企业  采购。即：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小微企业制造、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小微企业承接。
□本项目预留部分采购项目预算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对于预留份额，提供的货物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服务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预留份额通过以下措施进行：  /  。
2.2 其它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资格要求（如有）：（“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扶持不发达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3]19号）；《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号及关于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21〕20号等政府采购政策） 。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3.1本项目是否接受分支机构参与响应：□ 是   ■ 否；
3.2 本项目是否属于政府购买服务：
■  否
□  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不得作为承接主体；
3.3其他特定资格要求：具有有效的《保安服务许可证》，服务范围须包含“安全检查”服务项。
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信用报告中，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信用记录，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
[bookmark: _Toc35393792][bookmark: _Toc35393623]三、获取采购文件
1.时间：2023年 11 月 29 日至2023年 12 月 05 日，每天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6:3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2.地点：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
3.方式：供应商持CA数字认证证书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http://zbcg-bjzc.zhongcy.com/bjczj-portal-site/index.html#/home）获取电子版竞争性磋商文件。
4.售价：0元。
[bookmark: _Toc35393793][bookmark: _Toc28359005][bookmark: _Toc35393624][bookmark: _Toc28359082]四、响应文件提交
截止时间：2023年 12 月 11 日09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响应文件递交地点：电子投标文件须上传至http://zbcg-bjzc.zhongcy.com/bjczj-portal-site/index.html#/home，必须使用投标文件编制工具编制投标文件。
五、开启
时间：2023年 12 月 11 日09点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北京市昌平区永安公园路体育活动中心院内（南门进院直行200米华诚永信二层）。
[bookmark: _Toc35393794][bookmark: _Toc28359084][bookmark: _Toc28359007][bookmark: _Toc35393625]六、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35393795][bookmark: _Toc35393626]七、其他补充事宜
1.公告发布媒介：中国政府采购网、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2.本项目采用全流程电子化采购方式，请供应商认真学习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发布的相关操作手册，办理CA认证证书、进行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注册绑定，并认真核实数字认证证书情况确认是否符合本项目电子化采购流程要求。
CA认证证书服务热线 010-58511086 
技术支持服务热线    010-86483801    
2.1办理CA认证证书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查阅 “用户指南”—“操作指南”—“市场主体CA办理操作流程指引”，按照程序要求办理。
2.2注册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操作指南”—“市场主体注册入库操作流程指引”进行自助注册绑定。
2.3驱动、客户端下载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工具下载”—“招标采购系统文件驱动安装包”下载相关驱动。
供应商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用户指南”—“工具下载”—“投标文件编制工具”下载相关客户端。
2.4 获取电子竞争性磋商文件
供应商持CA数字认证证书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获取电子竞争性磋商文件。未在规定期限内通过电子交易平台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响应无效。
2.5编制电子响应文件
供应商应使用电子投标客户端编制电子响应文件并进行线上响应，供应商电子响应文件需要加密并加盖电子签章，如无法按照要求在电子响应文件中加盖电子签章和加密，请及时通过技术支持服务热线联系技术人员。
2.6递交电子响应文件
供应商应于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在平台提交电子响应文件，上传电子响应文件过程中请保持与互联网的连接畅通。
2.7 开启响应文件
供应商于磋商文件规定的开启时间、在开启地点使用CA数字认证证书登录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解密并开启响应文件。如因供应商问题，解密不成功，则响应无效。
[bookmark: _Toc28359085][bookmark: _Toc35393627][bookmark: _Toc28359008][bookmark: _Toc35393796]八、对本项目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09][bookmark: _Toc28359086]名    称：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黄平路219号
联系方式：焦老师、张老师、010-5859602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10][bookmark: _Toc28359087]名    称：北京华诚永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体育活动中心院内
联系方式：吕老师、13520992624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吕老师
电      话：13520992624
[bookmark: _Toc195842950][bookmark: _Toc127161488][bookmark: _Toc353873938][bookmark: _Toc265228423][bookmark: _Toc127151777][bookmark: _Toc226965856][bookmark: _Toc305158928][bookmark: _Toc9123][bookmark: _Toc512937850][bookmark: _Toc305158854][bookmark: _Toc264969275][bookmark: _Toc353825548][bookmark: _Toc150774783]
第二章   供应商须知
[bookmark: _Toc127151519][bookmark: _Toc151190146][bookmark: _Toc127151720][bookmark: _Toc150774724][bookmark: _Toc151193617][bookmark: _Toc226965709][bookmark: _Toc127161433][bookmark: _Toc151193833][bookmark: _Toc226965792][bookmark: _Toc149720812][bookmark: _Toc164229360][bookmark: _Toc520356144][bookmark: _Toc195842884][bookmark: _Toc164351613][bookmark: _Toc150774619][bookmark: _Toc150480757][bookmark: _Toc226337215][bookmark: _Toc164608788][bookmark: _Toc150509270][bookmark: _Toc164608633][bookmark: _Toc226309763][bookmark: _Toc164229214][bookmark: _Toc151193761][bookmark: _Toc142311021][bookmark: _Toc151193689][bookmark: _Toc151193907]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本表是对供应商须知的具体补充和修改，如有矛盾，均以本资料表为准。标记“■”的选项意为适用于本项目，标记“□”的选项意为不适用于本项目。
	条款号
	条目
	内容

	2.2
	项目属性
	项目属性：
■ 服务
□ 货物
□ 工程

	2.3
	科研仪器设备
	是否属于科研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 是
■ 否

	3.1
	现场考察
	■ 不组织
□ 组织，考察时间：2023年___月___日09点00分
考察地点：   /   。

	
	磋商前答疑会
	■ 不召开
□ 召开，召开时间：2023年___月___日09点00分
召开地点：   /   。

	4.2.5
	标的所属行业
	本项目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标的名称
	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安检服务单位采购项目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2
	报价
	报价的特殊规定：
■ 无
□ 有，具体情形：  /  。

	11.1
	磋商保证金（本项目不适用）
	磋商保证金金额：
01包：___________；
… 包：___________。
磋商保证金收受人信息：___________。

	11.7.5
	
	磋商保证金不予退还的其他情形：
□ 无
□ 有，具体情形：___________。

	12.1
	响应有效期
	自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算90个日历日。

	20.1
	成交供应商的确认
	采购人是否授权磋商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
■ 否
□ 是
成交候选人并列的，按照以下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_______。

	23.5
	分包
	本项目是否允许分包： 
■ 不允许
□ 允许，具体要求：_______。
（1）可以分包履行的具体内容：_______；
（2）允许分包的金额或者比例：_______；
（3）其他要求：_______。

	24.1.1
	询问
	询问送达形式：纸质盖章快递或邮件。

	24.3
	联系方式
	接收询问和质疑的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北京华诚永信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20992624；
通讯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体育活动中心院内。

	25
	代理费
	收费对象：
□ 采购人
■ 成交供应商
收费标准：参照原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通知(计价格[2002]1980号)的规定计算招标代理服务费。
缴纳时间：中标（成交）人在领取成交通知书时一次性支付招标代理服务费，如中标（成交）供应商在5个工作日内不缴纳代理服务费则视为主动放弃中标（成交）资格。



1
6
供应商须知
[bookmark: _Toc127151518][bookmark: _Toc520356143][bookmark: _Toc151193616][bookmark: _Toc151193832][bookmark: _Toc150480756][bookmark: _Toc142311020][bookmark: _Toc305158860][bookmark: _Toc226965791][bookmark: _Toc226309762][bookmark: _Toc151193760][bookmark: _Toc150509269][bookmark: _Toc151190145][bookmark: _Toc305158786][bookmark: _Toc226965708][bookmark: _Toc150774618][bookmark: _Toc226337214][bookmark: _Toc195842883][bookmark: _Toc264969208][bookmark: _Toc151193906][bookmark: _Toc151193688][bookmark: _Toc265228356][bookmark: _Toc150774723]	一   说  明	
1 [bookmark: _Toc265228357][bookmark: _Toc264969209][bookmark: _Toc305158861][bookmark: _Toc305158787]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供应商、联合体
1.1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团体组织，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本项目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见第一章《采购邀请》。
1.2 供应商（也称“申请人”）：指向采购人提供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
1.3 联合体：指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参加政府采购。
2 [bookmark: _Toc164608634][bookmark: _Toc127161434][bookmark: _Toc265228358][bookmark: _Toc150774620][bookmark: _Toc264969210][bookmark: _Toc151193908][bookmark: _Toc151193618][bookmark: _Toc164229215][bookmark: _Toc226337216][bookmark: _Toc305158862][bookmark: _Toc150509271][bookmark: _Toc151193834][bookmark: _Toc151193762][bookmark: _Toc164608789][bookmark: _Toc164351614][bookmark: _Toc226965793][bookmark: _Toc226309764][bookmark: _Toc142311022][bookmark: _Toc164229361][bookmark: _Toc149720813][bookmark: _Toc150774725][bookmark: _Toc195842885][bookmark: _Toc151193690][bookmark: _Toc151190147][bookmark: _Toc305158788][bookmark: _Toc127151520][bookmark: _Toc226965710][bookmark: _Toc150480758][bookmark: _Toc127151721]资金来源、项目属性、科研仪器设备采购
2.1 资金来源为财政性资金和/或本项目采购中无法与财政性资金分割的非财政性资金。
2.2 项目属性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2.3 是否属于科研仪器设备采购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3 现场考察、磋商前答疑会
3.1 [bookmark: _Toc305158790][bookmark: _Toc226309766][bookmark: _Toc150509273][bookmark: _Toc151193692][bookmark: _Toc150774727][bookmark: _Toc142311024][bookmark: _Toc195842887][bookmark: _Toc226965712][bookmark: _Toc150480760][bookmark: _Toc264969212][bookmark: _Toc265228360][bookmark: _Toc150774622][bookmark: _Toc226337218][bookmark: _Toc520356146][bookmark: _Toc305158864][bookmark: _Toc151193764][bookmark: _Toc151190149][bookmark: _Toc151193910][bookmark: _Toc151193836][bookmark: _Toc151193620][bookmark: _Toc226965795][bookmark: _Toc127151522]若《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规定了组织现场考察、召开磋商前答疑会，则供应商应按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
3.2 由于未参加现场考察或磋商前答疑会而导致对项目实际情况不了解，影响响应文件编制、报价准确性、综合因素响应不全面等问题的，由供应商自行承担不利评审后果。
4 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具体政策要求）
4.1 进口产品
4.1.1 指通过中国海关报关验放进入中国境内且产自关境外的产品，包括已经进入中国境内的进口产品。关于进口产品的相关规定依据《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办法》（财库〔2007〕119号文）、《关于政府采购进口产品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办库〔2008〕248号文）。
4.1.2 本项目是否接受进口产品见第四章《采购需求》。
4.2 中小企业、监狱企业及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4.2.1 中小企业定义：
1 
2 
3 
4 
4.1 
4.2 
4.2.1 
4.2.1.1 中小企业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据国务院批准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确定的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但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与大企业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除外。符合中小企业划分标准的个体工商户，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视同中小企业。关于中小企业的相关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 号）。
4.2.1.2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1）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2）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3）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4.2.1.3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4.2.1.4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4.2.2 监狱企业定义：是指由司法部认定的为罪犯、戒毒人员提供生产项目和劳动对象，且全部产权属于司法部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直属煤矿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各地（设区的市）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康复所，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的企业。
4.2.3 残疾人福利单位定义：享受政府采购支持政策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当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4.2.2 
4.2.3 
4.2.3.1 安置的残疾人占本单位在职职工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5%（含25%），并且安置的残疾人人数不少于10 人（含10 人）；
4.2.3.2 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含一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
4.2.3.3 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4.2.3.4 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支付了不低于单位所在区县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
4.2.3.5 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承担的工程或者服务（以下简称产品），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4.2.3.6 前款所称残疾人是指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 至8 级）》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劳动条件和劳动意愿的精神残疾人。在职职工人数是指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的雇员人数。
4.2.4 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见第一章《采购邀请》。
4.2.5 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4.2.6 小微企业价格评审优惠的政策调整：见第三章《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4.3 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4.3.1 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实施品目清单管理。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根据产品节能环保性能、技术水平和市场成熟程度等因素，确定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的产品类别及所依据的相关标准规范，以品目清单的形式发布并适时调整。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和强制采购。
4.3.2 采购人拟采购的产品属于品目清单范围的，采购人及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依据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对获得证书的产品实施政府优先采购或强制采购。关于政府采购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的相关规定依据《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4.3.3 如本项目采购产品属于实施政府强制采购品目清单范围的节能产品，则供应商所报产品必须获得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否则响应无效；
4.3.4 非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优先采购的具体规定见第三章《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如涉及）。
4.4 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管理
4.4.1 为落实《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号）有关要求，做好支持脱贫攻坚工作，本项目采购活动中对于支持乡村振兴管理的相关要求见第四章《采购需求》（如涉及）。
4.5 正版软件
4.5.1 依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信息产业部关于印发无线局域网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的通知》（财库〔2005〕366 号），采购无线局域网产品和含有无线局域网功能的计算机、通信设备、打印机、复印机、投影仪等产品的，优先采购符合国家无线局域网安全标准（GB 15629.11/1102）并通过国家产品认证的产品，否则响应无效。其中，国家有特殊信息安全要求的项目必须采购认证产品。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产业部根据政府采购改革进展和无线局域网产品技术及市场成熟等情况，从国家指定的认证机构认证的生产厂商和产品型号中确定优先采购的产品，并以“无线局域网认证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以下简称清单）的形式公布。清单中新增认证产品厂商和型号，由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信息产业部以文件形式确定、公布并适时调整。
4.5.2 各级政府部门在购置计算机办公设备时，必须采购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的计算机产品，相关规定依据《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财政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政府部门购置计算机办公设备必须采购已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产品的通知》（国权联〔2006〕1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10〕47 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工作的通知》（财预〔2010〕536 号）。
4.6 信息安全产品
4.6.1 所投产品属于《关于调整信息安全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要求的公告》（2009 年第33 号）范围的，采购经国家认证的信息安全产品，否则响应无效。关于信息安全相关规定依据《关于信息安全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通知》（财库〔2010〕48 号）。
4.7 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4.7.1 为全面推进本市挥发性有机物（VOCs）治理，贯彻落实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专项行动有关要求，相关规定依据《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政府采购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财采购〔2020〕2381 号）。本项目中涉及涂料、胶黏剂、油墨、清洗剂等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的，属于强制性标准的，供应商应执行符合本市和国家的VOCs 含量限制标准（具体标准见第四章《采购需求》），否则响应无效；属于推荐性标准的，优先采购，具体见第三章《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5 响应费用
5.1 供应商应自行承担所有与准备和参加磋商有关的费用，无论磋商的结果如何，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在任何情况下均无承担这些费用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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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竞争性磋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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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竞争性磋商文件包括以下部分：
第1章 采购邀请
第2章 供应商须知
第3章 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第4章 采购需求
第5章 合同草案条款
第6章 响应文件格式
6.2 供应商应认真阅读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全部内容。供应商应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提交响应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并对竞争性磋商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响应无效。
7 对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澄清或修改
7.1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对已发出的竞争性磋商文件进行必要澄清或者修改的，将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潜在供应商。采用公告方式邀请供应商参与的，还将在原公告发布媒体上发布更正公告。
7.2 上述书面通知，按照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潜在供应商提供的联系方式发出，因提供的信息有误导致通知延迟或无法通知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不承担责任。
7.3 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为竞争性磋商文件的组成部分，并对所有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的潜在供应商具有约束力。澄清或者修改的内容可能影响响应文件编制的，将在提交首次响应文件截止之日3个工作日前；不足上述时间的，将顺延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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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响应文件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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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本项目如划分采购包，供应商可以对本项目的其中一个采购包进行响应，也可同时对多个采购包进行响应。供应商应当对所报采购包对应第四章《采购需求》所列的全部内容进行响应，不得将一个采购包中的内容拆开响应，否则其对该采购包响应无效。
8.2 除竞争性磋商文件有特殊要求外，本项目磋商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8.3 除专用术语外，响应文件及来往函电均应使用中文书写。必要时专用术语应附有中文解释。供应商提交的支持资料和已印制的文献可以用外文，但相应内容应附有中文翻译本，在解释响应文件时以中文翻译本为准。未附中文翻译本或翻译本中文内容明显与外文内容不一致的，其不利后果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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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bookmark: _Ref467052588]供应商应当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要求编制响应文件，并对其提交的响应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响应文件的部分格式要求，见第六章《响应文件格式》。
9.2 对于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标记了“实质性格式”文件的，供应商不得改变格式中给定的文字所表达的含义，不得删减格式中的实质性内容，不得自行添加与格式中给定的文字内容相矛盾的内容，不得对应当填写的空格不填写或不实质性响应，否则响应无效。未标记“实质性格式”的文件和竞争性磋商文件未提供格式的内容，可由供应商自行编写。
9.3 第三章《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中涉及的证明文件。
9.4 对照第四章《采购需求》，说明所提供货物和服务已对第四章《采购需求》做出了响应，或申明与第四章《采购需求》的偏差和例外。如第四章《采购需求》中要求提供证明文件的，供应商应当按具体要求提供证明文件。
9.5 供应商认为应附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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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所有响应均以人民币报价。
10.2 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为完成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和税费，采购人将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供应商的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10.2.1 所报货物及标准附件、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等的出厂价（包括已在中国国内的进口货物完税后的仓库交货价、展室交货价或货架交货价）和运至最终目的地的运输费和保险费，安装调试、检验、技术服务、培训、质量保证、售后服务、税费等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完成本项目的全部相关服务费用。 
10.2.2 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完成本项目的全部相关工程或服务费用。
10.3 采购人不得向供应商索要或者接受其给予的赠品、回扣或者与采购无关的其他商品、服务。
10.4 供应商不能提供任何有选择性或可调整的最后报价（竞争性磋商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否则其响应无效。
11 磋商保证金
11.1 [bookmark: _Ref467306302]供应商应按《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规定的金额及要求交纳磋商保证金，并作为其响应文件的一部分。
11.2 交纳磋商保证金可采用的形式：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接受的支票、汇票、本票、网上银行支付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非现金形式。
11.3 磋商保证金到账（保函提交）截止时间同首次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以支票、汇票、本票、网上银行支付等形式提交磋商保证金的，应在首次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到账；以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保函等形式提交磋商保证金的，应在首次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前将原件提交至采购代理机构；由于到账时间晚于首次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的，或者票据错误、印鉴不清等原因导致不能到账的，其响应无效。
11.4 磋商保证金（保函）有效期同响应有效期。
11.5 供应商为联合体的，可以由联合体中的一方或者多方共同交纳磋商保证金，其交纳的保证金对联合体各方均具有约束力。
11.6 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将及时退还供应商的保证金，采用银行保函、担保机构担保函等形式递交的保证金，经供应商同意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可以不再退还，但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
11.6.1 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在提交最后报价之前，可以根据磋商情况退出磋商。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将退还退出磋商的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
11.6.2 成交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在采购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成交供应商；
11.6.3 未成交供应商的磋商保证金，在成交通知书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
11.7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不予退还磋商保证金：
11.7.1 供应商在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后撤回响应文件的；
11.7.2 供应商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11.7.3 除因不可抗力或磋商文件认可的情形以外，成交供应商不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
11.7.4 供应商与采购人、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11.7.5 《供应商须知资料表》规定的其他情形。
12 响应有效期
12.1 响应文件应在本竞争性磋商文件《供应商须知资料表》中规定的响应有效期内保持有效，响应有效期少于竞争性磋商文件规定期限的，其响应无效。
13 [bookmark: _Toc264969223][bookmark: _Toc226965806][bookmark: _Toc150774633][bookmark: _Toc164229374][bookmark: _Toc226309777][bookmark: _Toc150509284][bookmark: _Toc150480771][bookmark: _Toc265228371][bookmark: _Toc151193921][bookmark: _Toc164608647][bookmark: _Toc127151533][bookmark: _Toc164608802][bookmark: _Toc151193775][bookmark: _Toc151193703][bookmark: _Toc305158801][bookmark: _Toc127151734][bookmark: _Toc142311035][bookmark: _Toc226337229][bookmark: _Toc195842898][bookmark: _Toc149720826][bookmark: _Toc226965723][bookmark: _Toc151190160][bookmark: _Toc164351627][bookmark: _Toc150774738][bookmark: _Toc151193631][bookmark: _Toc151193847][bookmark: _Toc305158875][bookmark: _Toc127161447][bookmark: _Toc520356158][bookmark: _Toc164229228]响应文件的签署、盖章
13.1 [bookmark: _Toc142311036][bookmark: _Toc151193776][bookmark: _Toc226309778][bookmark: _Toc226965807][bookmark: _Toc226337230][bookmark: _Toc150480772][bookmark: _Toc264969224][bookmark: _Toc195842899][bookmark: _Toc305158876][bookmark: _Toc150774634][bookmark: _Toc150774739][bookmark: _Toc151193632][bookmark: _Toc150509285][bookmark: _Toc127151534][bookmark: _Toc151193848][bookmark: _Toc151190161][bookmark: _Toc151193704][bookmark: _Toc151193922][bookmark: _Toc520356159][bookmark: _Toc305158802][bookmark: _Toc226965724][bookmark: _Toc265228372]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签字的内容（如授权委托书等），可以使用电子签章或使用原件的电子件（电子件指扫描件、照片等形式电子文件）；要求第三方出具的盖章件原件（如联合协议、分包意向协议、制造商授权书原件等），响应文件中应使用原件的电子件。
13.2 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盖章的内容，一般通过投标文件编制工具加盖单位电子签章。 

四   响应文件的提交
14 [bookmark: _Toc150774740][bookmark: _Toc164608804][bookmark: _Toc226965725][bookmark: _Toc151193777][bookmark: _Toc164351629][bookmark: _Toc150774635][bookmark: _Toc305158803][bookmark: _Toc520356160][bookmark: _Toc151190162][bookmark: _Toc264969225][bookmark: _Toc142311037][bookmark: _Toc226965808][bookmark: _Toc164229230][bookmark: _Toc164608649][bookmark: _Toc127151736][bookmark: _Toc149720828][bookmark: _Toc127161449][bookmark: _Toc151193923][bookmark: _Toc305158877][bookmark: _Toc151193849][bookmark: _Toc151193705][bookmark: _Toc226309779][bookmark: _Toc226337231][bookmark: _Toc150480773][bookmark: _Toc195842900][bookmark: _Toc265228373][bookmark: _Toc150509286][bookmark: _Toc164229376][bookmark: _Toc151193633][bookmark: _Toc127151535]响应文件的提交
14.1 本项目使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供应商根据竞争性磋商文件及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供应商操作手册要求编制、生成并提交电子响应文件。
14.2 开启响应文件时，供应商应在磋商现场使用的单位电子印章（必须与响应文件加密使用同一单位电子印章）通过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对已递交的电子响应文件进行解密。
14.3 参加竞谈会时，如供应商代表为法定代表人须持有《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原件、供应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所有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如供应商代表不是法定代表人，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代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公章）。如供应商代表未按上述要求准备资料，招标代理机构将拒绝该供应商参加竞谈，不得解密响应文件。
14.4 采购人及采购代理机构拒绝接受通过电子交易平台以外任何形式提交的响应文件，磋商保证金除外。
15 [bookmark: _Toc150480774][bookmark: _Toc150774741][bookmark: _Toc127161450][bookmark: _Toc264969226][bookmark: _Toc149720829][bookmark: _Toc164229231][bookmark: _Toc195842901][bookmark: _Toc150509287][bookmark: _Toc142311038][bookmark: _Toc151193706][bookmark: _Toc151193778][bookmark: _Toc226309780][bookmark: _Toc127151536][bookmark: _Toc164351630][bookmark: _Toc151193634][bookmark: _Toc164608650][bookmark: _Toc305158804][bookmark: _Toc164608805][bookmark: _Toc226337232][bookmark: _Toc226965809][bookmark: _Toc305158878][bookmark: _Toc520356161][bookmark: _Toc151193924][bookmark: _Toc164229377][bookmark: _Toc265228374][bookmark: _Toc226965726][bookmark: _Toc151190163][bookmark: _Toc150774636][bookmark: _Toc151193850][bookmark: _Toc127151737]响应文件截止时间
15.1 供应商应在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将电子响应文件提交至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
16 [bookmark: _Toc150774637][bookmark: _Toc264969227][bookmark: _Toc151193925][bookmark: _Toc305158805][bookmark: _Toc226965810][bookmark: _Toc151193851][bookmark: _Toc142311039][bookmark: _Toc195842902][bookmark: _Toc127151738][bookmark: _Toc151190164][bookmark: _Toc127151537][bookmark: _Toc149720830][bookmark: _Toc305158879][bookmark: _Toc164229232][bookmark: _Toc151193635][bookmark: _Toc150480775][bookmark: _Toc164608806][bookmark: _Toc127161451][bookmark: _Toc226309781][bookmark: _Toc151193707][bookmark: _Toc164229378][bookmark: _Toc150509288][bookmark: _Toc150774742][bookmark: _Toc164608651][bookmark: _Toc520356162][bookmark: _Toc164351631][bookmark: _Toc226965727][bookmark: _Toc226337233][bookmark: _Toc151193779][bookmark: _Toc265228375]响应文件的修改与撤回
16.1 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前，供应商可以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对所提交的响应文件进行补充、修改或者撤回。磋商保证金的补充、修改或者撤回无需通过电子交易平台，但应就其补充、修改或者撤回通知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16.2 供应商对响应文件的补充、修改的内容应当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签署、盖章，作为响应文件的组成部分。补充、修改的内容与响应文件不一致的，以补充、修改的内容为准。

[bookmark: _Toc264969228][bookmark: _Toc151190165][bookmark: _Toc151193852][bookmark: _Toc150774743][bookmark: _Toc226337234][bookmark: _Toc195842903][bookmark: _Toc142311040][bookmark: _Toc151193926][bookmark: _Toc150774638][bookmark: _Toc226309782][bookmark: _Toc151193636][bookmark: _Toc150509289][bookmark: _Toc305158806][bookmark: _Toc226965811][bookmark: _Toc265228376][bookmark: _Toc305158880][bookmark: _Toc127151538][bookmark: _Toc226965728][bookmark: _Toc150480776][bookmark: _Toc151193708][bookmark: _Toc151193780][bookmark: _Toc520356163]五   评审
17 响应文件的解密与开启
17.1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按竞争性磋商文件的规定，在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和竞争性磋商文件预先确定的地点开启响应文件。
17.2 本项目解密使用北京市政府采购电子交易平台。供应商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响应文件进行解密，因非系统原因导致的解密失败，视为响应无效。
17.3 供应商认为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其他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书面提出回避申请，并说明理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及时询问被申请回避人员，有利害关系的被申请回避人员将回避。
17.4 供应商不足3家的，不予解密。
17.5 [bookmark: _Toc520356165]本项目不公开报价。
18 磋商小组
18.1 [bookmark: _Toc520356166]磋商小组根据政府采购有关规定和本次采购项目的特点进行组建，并负责具体评审事务，独立履行职责。
18.2 [bookmark: _Toc520356169]评审专家须符合《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的规定。依法自行选定评审专家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将查询有关信用记录，对具有行贿、受贿、欺诈等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员，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19 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19.1 见第三章《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bookmark: _Toc226965735][bookmark: _Toc151193933][bookmark: _Toc151190172][bookmark: _Toc151193787][bookmark: _Toc150480783][bookmark: _Toc127151545][bookmark: _Toc142311047][bookmark: _Toc150774645][bookmark: _Toc226965818][bookmark: _Toc195842910][bookmark: _Toc305158813][bookmark: _Toc150774750][bookmark: _Toc151193715][bookmark: _Toc150509296][bookmark: _Toc265228383][bookmark: _Toc226337241][bookmark: _Toc305158887][bookmark: _Toc264969235][bookmark: _Toc151193643][bookmark: _Toc226309789][bookmark: _Toc151193859]六   确定成交
20 [bookmark: _Toc127151547][bookmark: _Toc265228385][bookmark: _Toc149720840][bookmark: _Toc226965820][bookmark: _Toc264969237][bookmark: _Toc164351641][bookmark: _Toc150774752][bookmark: _Toc226965737][bookmark: _Toc151193645][bookmark: _Toc150480785][bookmark: _Toc164608816][bookmark: _Toc151193717][bookmark: _Toc226337243][bookmark: _Toc164229388][bookmark: _Toc151190174][bookmark: _Toc142311049][bookmark: _Toc164608661][bookmark: _Toc226309791][bookmark: _Toc305158889][bookmark: _Toc164229242][bookmark: _Toc151193861][bookmark: _Toc127151748][bookmark: _Toc127161461][bookmark: _Toc151193935][bookmark: _Toc150509298][bookmark: _Toc305158815][bookmark: _Toc150774647][bookmark: _Toc151193789][bookmark: _Toc195842912]确定成交供应商
20.1 采购人将在收到评审报告后，从评审报告提出的成交候选供应商中，按照排序由高到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采购人是否授权磋商小组直接确定成交供应商，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成交候选人并列的，按照《供应商须知资料表》要求确定成交供应商。
21 [bookmark: _Toc305158817][bookmark: _Toc305158891][bookmark: _Toc264969239][bookmark: _Toc151193647][bookmark: _Toc164229244][bookmark: _Toc127151750][bookmark: _Toc151193937][bookmark: _Toc151193863][bookmark: _Toc164229390][bookmark: _Toc151190176][bookmark: _Toc226309793][bookmark: _Toc150774754][bookmark: _Toc164351643][bookmark: _Toc149720842][bookmark: _Toc226337245][bookmark: _Toc164608663][bookmark: _Toc127161463][bookmark: _Toc151193719][bookmark: _Toc195842914][bookmark: _Toc150509300][bookmark: _Toc226965739][bookmark: _Toc151193791][bookmark: _Toc150774649][bookmark: _Toc150480787][bookmark: _Toc164608818][bookmark: _Toc265228387][bookmark: _Toc127151549][bookmark: _Toc226965822][bookmark: _Toc142311051][bookmark: _Toc520356176][bookmark: _Ref467307090][bookmark: _Ref467306425]成交公告与成交通知书
21.1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在成交供应商确定后2个工作日内，在北京市政府采购网公告成交结果，同时向成交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书，成交公告期限为1个工作日。
21.2 成交通知书是合同的组成部分，对采购人和成交供应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成交通知书发出后，采购人改变成交结果的，或者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项目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2 终止
22.1 在采购中，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将终止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发布项目终止公告并说明原因，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22.1.1 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22.1.2 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22.1.3 除了“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科研项目，以及需要扶持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可以为2家；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社会资本）只有2家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可以继续进行”的情形外，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或者报价未超过采购预算的供应商不足3家的。
23 [bookmark: _Toc520356175][bookmark: _Toc226965740][bookmark: _Toc127161464][bookmark: _Toc150480788][bookmark: _Toc149720843][bookmark: _Toc150774650][bookmark: _Toc151193792][bookmark: _Toc164608819][bookmark: _Toc151193864][bookmark: _Toc305158892][bookmark: _Toc226309794][bookmark: _Ref467306978][bookmark: _Toc164351644][bookmark: _Toc164229391][bookmark: _Toc164229245][bookmark: _Toc150774755][bookmark: _Toc226337246][bookmark: _Toc226965823][bookmark: _Toc195842915][bookmark: _Toc150509301][bookmark: _Ref467306377][bookmark: _Toc164608664][bookmark: _Ref467307204][bookmark: _Toc127151550][bookmark: _Ref467307062][bookmark: _Toc305158818][bookmark: _Toc151190177][bookmark: _Toc142311052][bookmark: _Toc151193938][bookmark: _Toc151193720][bookmark: _Toc265228388][bookmark: _Toc151193648][bookmark: _Toc264969240][bookmark: _Toc127151751]签订合同
23.1 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将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磋商文件确定的合同文本以及采购标的、规格型号、采购金额、采购数量、技术和服务要求等事项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23.2 成交供应商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采购人可以按照评审报告推荐的成交候选人名单排序，确定下一候选人为成交供应商，也可以重新开展采购活动。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成交供应商不得参加对该项目重新开展的采购活动。
23.3 联合体获得成交资格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就成交项目向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23.4 政府采购合同不能转包。
23.5 采购人允许采用分包方式履行合同的，成交供应商可以依法采取分包方式履行合同。本项目是否允许分包，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政府采购合同分包履行的，应当在响应文件中载明分包承担主体，分包承担主体应当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不得再次分包，否则响应无效。成交供应商就采购项目和分包项目向采购人负责，分包供应商就分包项目承担责任。
24 询问与质疑
24.1 询问
24.1.1 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可依法提出询问，并按《供应商须知资料表》载明的形式送达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24.1.2 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对供应商依法提出的询问，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但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24.2 质疑
24.2.1 供应商认为竞争性磋商文件、采购过程、成交结果使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由供应商派授权代表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收到质疑函后7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24.2.2 质疑函须使用财政部制定的范本文件。
24.2.3 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供应商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盖章，并加盖公章。
24.2.4 供应商应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法定质疑期内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再次提出的质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权不予答复。
24.3 接收询问和质疑的联系部门、联系电话和通讯地址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
25 代理费
25.1 收费对象、收费标准及缴纳时间见《供应商须知资料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的，成交供应商须一次性向采购代理机构缴纳代理费，报价应包含代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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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一、资格审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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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磋商小组将根据《资格性检查要求》和《符合性审查要求》中规定的内容，对供应商进行检查，并形成检查结果。供应商《响应文件》有任何一项不符合《资格性检查要求》和《符合性审查要求》要求的，视为未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未实质性响应磋商文件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磋商小组应当告知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
1.2 《资格性检查要求》中对格式有要求的，除竞争性磋商文件另有规定外，均为“实质性格式”文件。
1.3 《资格性检查要求》见下表：
资格性检查要求
	[bookmark: _Hlt487972895]序号
	检查因素
	检查内容
	格式要求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及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具体规定见第一章《采购邀请》
	

	1-1
	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供应商为企业（包括合伙企业）的，应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供应商为事业单位的，应提供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供应商是非企业机构的，应提供有效的“执业许可证”、“登记证书”等证明文件；
供应商是个体工商户的，应提供有效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供应商是自然人的，应提供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
若本项目允许分支机构参加响应，则分支机构参加响应的，此处可提供该分支机构或其所属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相应证明文件。
	提供证明文件的电子件或电子证照

	1-2
	供应商资格声明书
	提供了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的《供应商资格声明书》。
	格式见《响应文件格式》

	1-3
	供应商信用记录
	查询渠道：信用中国网站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reditchina.gov.cn、www.ccgp.gov.cn）；
截止时点：首次响应文件提交截止时间以后、资格性检查阶段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的实际查询时间为准；
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具体方式：查询结果网页打印页作为查询记录和证据，与其他竞争性磋商文件一并保存；
信用信息的使用原则：经认定的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其响应无效。联合体形式磋商的，联合体成员存在不良信用记录，视同联合体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无须供应商提供，由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查询。

	2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具体要求见第一章《采购邀请》
	

	2-1
	中小企业声明函
	当本项目（包）涉及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提供如下资料： 
1、供应商单独响应的，应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如为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不必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但须按注1或注2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2、如磋商文件要求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或者要求合同分包的，且供应商为联合体或拟进行合同分包的，则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具体情况须在《中小企业声明函》中如实填报。上述中小企业如为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应在声明函中如实列明单位性质，并按注1或注2要求提供证明材料。
注1：监狱企业须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含教育矫治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注2：残疾人福利性单位须按磋商文件要求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格式见《响应文件格式》

	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如有，见第一章《采购邀请》
	

	3-1
	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供应商须具有有效的《保安服务许可证》，服务范围须包含“安全检查”服务项。
	提供证明文件的电子件或电子证照




1.4 《符合性审查要求》见下表：
符合性审查要求
	序号
	检查因素
	检查内容
	是否允许澄清、说明或者更正

	1
	供应商名称
	与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一致
	不允许

	2
	报价一览表盖章
	加盖供应商CA电子印章
	不允许

	3
	供应商的磋商报价未超出最高限价的
	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
	不允许

	4
	响应文件不存在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或不符合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要求；
	符合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
	不允许



2 磋商、响应文件有关事项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和最后报价
2.1 磋商小组所有成员应当集中与单一供应商分别进行磋商，并给予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平等的磋商机会。
2.2 在磋商过程中，磋商小组可以根据磋商文件和磋商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但不得变动磋商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采购人代表确认。
2.3 对磋商文件作出的实质性变动是磋商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磋商小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同时通知所有参加磋商的供应商。
2.4 供应商应当按照磋商文件的变动情况和磋商小组的要求重新提交响应文件，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由授权代表签字的，应当附授权委托书。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附身份证明。
2.5 响应文件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
2.5.1 磋商小组在对响应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和响应程度进行审查时，可以要求供应商对响应文件中含义不明确、同类问题表述不一致或者有明显文字和计算错误的内容等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
2.5.2 磋商小组对响应文件进行审查，如发现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存在不满足《符合性审查要求》的内容，如属于表中“不允许”澄清、说明或者更正的内容，则供应商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如属于表中的“允许”澄清、说明或更正的内容，磋商小组将要求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对响应文件进行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如供应商在磋商小组规定的时间内未作出必要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或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后仍不能满足采购文件要求的，则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
2.5.3 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不得超出响应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磋商小组要求供应商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响应文件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更正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或者加盖公章。由授权代表签字的，应当附授权委托书。供应商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附身份证明。澄清文件将作为响应文件内容的一部分。
2.6 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将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最后报价时间为磋商小组指定的时间，具体时间根据磋商进度另行通知。
2.7 磋商文件能够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的，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要求所有实质性响应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不得少于3家。磋商文件不能详细列明采购标的的技术、服务要求，需经磋商由供应商提供最终设计方案或解决方案的，磋商结束后，磋商小组应当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投票推荐3家以上供应商的设计方案或者解决方案，并要求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科研项目，以及需要扶持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可以为2家；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在采购过程中符合要求的供应商（社会资本）只有2家的，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可以继续进行。
2.8 最后报价是供应商响应文件的有效组成部分。
2.9 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在提交最后报价之前，可以根据磋商情况退出磋商。
3 最后报价的算术修正及政策调整
3.1 最后报价须包含竞争性磋商文件全部内容，如最后分项报价表有缺漏视为已含在其他各项报价中，将不对最后报价总价进行调整。磋商小组有权要求供应商在评审现场合理的时间内对此进行书面确认，供应商不确认的，视为将一个采购包中的内容拆开响应，其响应无效。
3.2 最后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3.2.1 竞争性磋商文件对于报价修正是否另有规定：
□ 有，具体规定为：___________
■ 无，按下述3.2.2-3.2.5项规定修正。
3.2.2 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2.3 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最后报价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单价；
3.2.4 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3.2.5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经供应商书面确认后产生约束力，供应商不确认的，其响应无效。
3.3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的价格调整：只有符合第二章《供应商须知》4.2条规定情形的，可以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否则，评审时价格不予扣除。
3.3.1 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对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3.3.2 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且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 30%以上的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3.3.3 组成联合体或者接受分包的小微企业与联合体内其他企业、分包企业之间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享受价格扣除优惠政策。
3.3.4 价格扣除比例对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同等对待，不作区分。
3.3.5 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给定的格式出具《中小企业声明函》，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3.3.6 监狱企业提供了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北京市含教育矫治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的，视同小微企业。
3.3.7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提供了《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见附件）的，视同小微企业。
3.3.8 若供应商同时属于小型或微型企业、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中的两种及以上，将不重复享受小微企业价格扣减的优惠政策。
3.3.9 其他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实施的优先采购：无。
4 磋商环节及提交最后报价后如出现以下情况的，供应商的响应文件无效：
4.1 供应商对实质性变动不予确认的；
4.2 不满足磋商文件★号条款或磋商文件技术指标超出磋商文件《采购需求》中主要技术参数允许偏差的最大范围的（如有）；
4.3 未按照磋商小组规定的时间、逾期提交最后报价的；
4.4 如供应商的最后报价超过竞争性磋商文件中规定的项目/采购包预算金额或者项目/采购包最高限价的；
4.5 响应文件中出现可选择性或可调整的报价的（竞争性磋商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
4.6 最后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供应商对修正后的报价不予确认的；
4.7 其他： 无 。
5 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
5.1 本项目采用的评审方法为：本项目的评审采用综合评分法。综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评审方法。  
5.2 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没有规定的评审标准不得作为评审依据。
5.3 非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或环境标志产品，依据品目清单和认证证书实施政府优先采购。优先采购的具体规定（如涉及）无。
5.4 关于无线局域网认证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的产品，优先采购的具体规定（如涉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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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磋商小组将根据各供应商的评审排序以及磋商文件中关于成交候选人的相关规定，确定本项目成交候选人名单，按照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成交候选人的排名顺序。评审得分相同的，按照最后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评审得分且最后报价相同的，按照技术指标优劣顺序推荐。响应文件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排名第一的成交候选人。评分分值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 
6.2 磋商小组根据上述供应商排序，依次推荐排序前3名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若在磋商文件允许的情形下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为二家，则依次推荐二名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并编写评审报告。
6.3 磋商小组要对评分汇总情况进行复核，特别是对排名第一的、报价最低的、响应文件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进行重点复核。
7 报告违法行为
7.1 磋商小组在评审过程中发现供应商有行贿、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串通等违法行为时，有向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报告的职责。

二、评审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说明

	1
	报价
	10
	满足磋商文件要求的最后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磋商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磋商报价得分=（磋商基准价/最后报价）×分值
	依据“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文、“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3〕19号文
“小型和微型企业”的价格按扣除10%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2
	类似
业绩
	20
	每具有一项类似项目业绩得4分，最多得20分；
	供应商在提供业绩证明时必须提供证明其真实性的合同复印件（必须包括合同首页、含有项目名称的页面以及签章页）

	3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3
	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得1分
具有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得1分
具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得1分
	

	4
	工作人员安排、组织
	2
	本项目工作人员安排计划是否满足34安检人员数量，人员证书、身份证等情况综合评比；满足得2分；（如供应商未能响应院方需求人员数量则视为不满足得0分）。

	5
	整体服务
方案
	15
	服务方案合理、全面、详尽、针对性强得，得11-15分
服务方案较合理、较全面、较详尽，得7-10分
服务方案欠合理、粗糙，得0-6分

	5
	培训服务方案
	15
	服务方案合理、全面、详尽、针对性强得，得11-15分
服务方案较合理、较全面、较详尽，得7-10分
服务方案欠合理、粗糙，得0-6分

	6
	内部管理制度
	15
	管理制度合理、全面、详尽、针对性强得，得11-15分
管理制度较合理、较全面、较详尽，得7-10分
管理制度欠合理、粗糙，得0-6分

	7
	应急保障服务预案
	10
	服务方案合理、全面、详尽、针对性强得，得8-10分
服务方案较合理、较全面、较详尽，得4-7分
服务方案欠合理、粗糙，得0-3分

	8
	驻场/退场方案
	5
	方案完善、合理，具有针对性得4-5 分；
方案较完善、较合理，针对性一般得2-3 分；
方案不够完善、不够合理，针对性较差得0-1 分。
注：若供应商是正在服务的单位，则应提供退场方案，不用提供驻场方案；若供应商不是正在服务的单位，则应提供驻场方案，不用提供退场方案。

	9
	服务承诺
	5
	服务承诺明确清晰，贴合项目实际，足够满足招标人实际全部需求，得4-5分；
服务承诺较明确清晰，比较贴合项目实际，足够满足招标人实际基本需求，得2-3分；
服务承诺内容模糊，不贴合实际或未提供，得0-1分。

	合计
	100
	



[bookmark: _Toc15753]
第四章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供应商需要为医院提供16个岗位的安检人员服务，其中门急诊、住院楼等10个岗位甲方按24人支付安检服务费，门诊楼北门和北院区人员上岗后甲方按10人支付安检服务费。安检人员服务费按每人5500元/每月计算，包含：工资、福利费、法定节假日补助、公休加班补助、年休假日补助、保险及医疗费、乙方各类经营费用、办公费、服装费、器械费、管理费、税金等全部费用.

2、 商务要求
服务期限：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1年。
服务地点：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甲方指定地点）。

三、技术与服务要求
（一）岗位数量及在岗时间：
	序号
	安检岗位
	岗位数量
	岗位工作时间
	时间安排

	1
	急诊
	3
	24小时 
	

	2
	门诊
	3
	10小时
	7:00-17:00

	3
	新住院楼
	3
	13小时
	7:00-20:00

	4
	门诊楼北门（人员上岗后再付款）
	3
	10小时
	7:00-17:00

	5
	北院区（人员上岗后再付款）
	3
	10小时
	7:00-17:00

	6
	管理岗
	1
	8小时
	

	
	合计
	16
	
	

	以上16个岗位，其中门急诊、住院楼等10个岗位甲方按24人支付安检服务费，门诊楼北门和北院区人员上岗后甲方按10人支付安检服务费，安检人员服务费含：工资、福利费、法定节假日补助、公休加班补助、年休假日补助、保险及医疗费、乙方各类经营费用、办公费、服装费、器械费、管理费、税金等全部费用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综合院区安检员岗位分配
（二）岗位职责：
安检员职责要求
1、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医院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医院各级领导管理，对违反法律法规或医院规章制度的现象应予以拒绝并及时向上级报告。
2、严格遵守劳动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擅离职守、不做与工作无关得事情。
3、按规定着装上岗，佩带标示要规范，自觉维护安检员岗位形象。
4、认真履行岗位要求，负责宣传引导乘客进入安检区域。
5、熟练掌握各种安检设备的操作方法。
6、按照“逢包必检、逢液必查、逢疑必问、杜绝漏检”的安检原则，确保安检率100%。执岗过程中注意观察可疑人、可疑物，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7、对可疑物品进行针对性探测，确定可疑物性质，及时移交现场民警处理并做好记录。
8、对无异常的行李包裹，疏导人员尽快离开安检点，以便人员通行。


9、文明执岗，礼貌待人，“请”字开头，“谢”字结束。遇事讲究方法，做到以理服人，充分展示首都安检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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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检员上岗执勤制度
1、 上岗值勤时要衣冠整洁、仪容端正、精神振作、提高警惕、严肃认真，严格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安全检查工作。
2、 上岗值勤时不得在岗位上打瞌睡、做私活、聊天、玩手机或长时间接听私人电话等，不准擅自离开岗位。
3、 上岗值勤时有效引导人员进行安检、进院，处理事件及时准确，避免造成人为拥堵现象发生。
4、 上岗值勤时要注意一切可疑物品和可疑人员，发现问题及时汇报，注意保护现场并积极提供情况。
5、 安检人员利用专业知识通过设备和目光发现安全隐患，杜绝一切安全事故的发生。
6、安检人员需做好安检事件和交接班记录，并对各类设备及时查看校队，发现问题及时汇报。

手持安检设备安检员职责
1. 交接班时认真检查手持安检仪外观是否有破损、电量是否充足，灵敏度是否正常。
2. 在安检门发出报警时，安检人员应要求其复检一次，如仍发生报警情况，应使用手持安检仪进行人工检查，检查时须与患者或家属同性别安检员实施。
3. 安检员在使用手持安检仪进行人工检查时，应在指定位置实施，同时特别注意检查尺度，不得骚扰被检查人，不得在无监控设备区域实施安检。
4. 安检时有孕妇、安装心脏起搏器、乘坐轮椅、病床的患者，安检人员不得实施安检，应安排其通过绿色通道进入，以免造成身体伤害。
5. 在迎接受检者时，应呈立正姿势站立，右手持金属探测仪，左手示意受检者停下。
6. 对人身进行检查，按先正面、后背面的顺序进行。安检人员站在受检者侧前方45度角的位置，严格按照检查顺序操作，排除可疑点后方可放行。检查中左手随右手跟进，对报警部位或可疑部位进行触摸检查，戴帽子的应将帽子摘下，不得遗漏重要部位。
7. 检查过程中，要认真判断报警部位是皮带扣、纽扣等服饰还是可疑物品，对腋下、裆部、腰部、小腿等部位出现的报警要提高警惕，查明具体情况。
8、检查完毕，请受检者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离开，并说“谢谢配合！”。

安检器械使用安检员工作职责
1、 安检人员必须掌握设备的技术知识、性能及使用规定，做到会使用、会操作。
2、 X射线安全检查仪必须由经过培训、达到岗位标椎、持有上岗证书的熟练安检员负责操作，无关人员不得随意摆弄。
3、 手持金属探测器、无线对讲机、计算机等应由专人保管，使用设备时，严格遵守操作流程，禁止违规操作。需充电后使用的设备，注意充电要求，保证使用时有充足电量。
4、 使用设备时出现故障，不得随意拆卸，应迅速报告，有专业维修人员排除。
5、 加强设备管控，教育安检人员爱护设备，并建立安检设备使用和管理制度责任制，保证设备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6、 各种设备及维修仪器都应建立台账，严格保管，严格领取使用登记制度。
7、 X射线安检仪、电视监控器、电子计算机等贵重设备要建立详细的技术档案。
8、 维修人员应坚持设备维修日检、月检、年检维修制度。对设备进行维修保养。
9、 维修人员对设备应坚持勤巡视、勤检查、勤维护。做到小故障不过日，大故障及时维修。
10、X射线安全检查仪操作人员每日上班前、下班后，应对设备擦拭、消毒一次，并要随时保持设备周围环境干净清洁。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检管理制度
1、 目的
提升医院安检工作质量，强化医院的安全防范能力和水平，提高医院安全秩序管理水平，杜绝违禁器械，违禁物品进入医院，制定本制度。
2、 制定依据
《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
3、 适用范围
所有来院就诊人员及陪同家属
4、 安检人员岗位职责
（1） X光机值机人员岗位职责
1. 安检机操作员须具备国家颁发的中级或以上安检证（四级），禁止无证上岗。
2. 操作X光安检机的安检人员连续值机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小时,每天累计不得超过6小时。
3. 值机人员在岗时应集中精神关注安检机显示器，避免遗漏危险违禁品，不得脱岗、睡岗、闲聊和办理私事。
4. 熟悉安检仪器性能和操作规范，严格按规程操作使用查危仪器设备，定期对仪器进行清洁保养。
5. 透过X光机发现可疑物品时，应示意箱包所有者打开，检查人员配合查看，确定是违禁品的，依流程登记存储。
（2） 手持安检仪人员岗位职责
8. 交接班时认真检查手持安检仪外观是否有破损、电量是否充足，灵敏度是否正常。
9. 在安检门发出报警时，安检人员应要求其复检一次，如仍发生报警情况，应使用手持安检仪进行人工检查，检查时须与患者或家属同性别安检员实施。
10. 安检员在使用手持安检仪进行人工检查时，应在指定位置实施，同时特别注意检查尺度，不得骚扰被检查人，不得在无监控设备区域实施安检。
11. 安检时有孕妇、安装心脏起搏器、乘坐轮椅、病床的患者，安检人员不得实施安检，应安排其通过绿色通道进入，以免造成身体伤害。
12. 在迎接受检者时，应呈立正姿势站立，右手持金属探测仪，左手示意受检者停下。
13. 对人身进行检查，按先正面、后背面的顺序进行。安检人员站在受检者侧前方45度角的位置，严格按照检查顺序操作，排除可疑点后方可放行。检查中左手随右手跟进，对报警部位或可疑部位进行触摸检查，戴帽子的应将帽子摘下，不得遗漏重要部位。
14. 检查过程中，要认真判断报警部位是皮带扣、纽扣等服饰还是可疑物品，对腋下、裆部、腰部、小腿等部位出现的报警要提高警惕，查明具体情况。
15. 检查完毕，请受检者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离开，并说“谢谢配合！”。
（3） 秩序维护人员岗位职责
1. 引导受检者有秩序地通过安检门，同时根据安检速度控制人流量，避免出现拥堵现象。
2. 提醒受检人员提前拿出身上的金属物品、电子产品，以免造成误报。
3. 携带液体属矿泉水、饮料的，应请其试喝，避免携带易燃液体、腐蚀性液体进入。
4. 安检工作人员如发现物品体积、重量超出安检范围时，应检查其所携带物品种类、用途，在无危险的情况下可放行，属供货厂商或施工人员的，应由本院对接部门带领，方可进入。
5. 当X光机发现有可疑物品时，配合打开箱包进行检查。
5、 防爆装备配置及使用
（1） 安检入口应按要求配置防爆毯、防爆盾牌、钢叉脚锁等防爆装备，禁止无关人员靠近装备存储位置。
（2） 安检人员应穿戴防刺服、防暴头盔、防割手套、警棍，配置对讲机、执法记录仪。
（3） 交接班时应认真检查防爆装备是否完好，对讲机、执法记录仪电量是否充足，通讯是否畅通。
（4） 防爆装备应根据突发事件处置预案确定使用时机，不得随意对进入人员使用，以免造成恐慌或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6、 安检工作基本流程
（1） 所有受检人员必须服从现场安检员的指挥，按照秩序引导受检人员逐一通过安检门。
（2） 当安检员发现受检者的箱包等物品有违禁物品时，应及时告之受检者医院安检规定；当受检者通过安检门发出警报声，安检员记录该人特征，并向受检者询问是否携带违禁物品。
（3） 当受检者表示没有违禁品，且通过安检门时发生报警时，安检员应及时使用手持检测器检查，如使用手持的安全检测器仍然发生报警的，则保安要求受检者出示报警部位的物品。
（4） 若发现受检者携带危险、违禁物品，安检员应向其提示安全管理规定，并根据受检者情况将物品妥善保管，做好登记，待受检出离院时归还。
（5） 如遇拒检情况,安检员应及时通知保安,控制现场,必要时请驻院民警到场支援处理。
7、 禁入物品
（1） 枪支弹药；
（2） 管制刀具。包括水果刀、折叠刀、剪刀、菜刀、餐刀、屠宰刀、斧子等利器；
（3） 钝器。包括榔头、钢管、虎指、改锥及其他非施工需要的工具；
（4） 射钉枪、防卫器、弓、弩等其他器具均禁止携带进入医院；
（5） 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性物品，包含在空气或水中可产生爆炸或燃烧的金属粉末等；
（6） 其它国家明令禁止的危害人身和社会安全的物品。
8、 存放和收缴物品处理
（1） 在安检过程中发现刀具、剪刀、改锥等违禁品的，应及时登记，并告知存储人领取时间和地点；
（2） 所有存储物品安全科有责任保证不损坏、不丢失，禁止将存储物品据为己有，如出现上述情况，应照价赔偿。
（3） 每日大门关闭后，应将当日收缴物品带回中控室保存，并通知负责人收缴数量，做好统计，以便择日领取。
（4） 所收缴物品应每周统计一次，上报安全科主管知悉，同时将收缴物品入库保存，超出存储期限的物品应交属地派出所处理。
（5） 在当日的安检中发现有枪支弹药、弓、弩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或易燃易爆、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性的物品时，应妥善保管，并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处理，严禁私自倒卖、据为己有；严禁将液体倒入下水道。
九、修订
[bookmark: _Toc18057]本制度应根据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要求适时修订。
安检禁入物品规定
关于禁止随身携带物品的有关规定：
1、枪支、军用或警用械具（含主要零件）及其仿制品；
2、爆炸物品，如弹药、烟火制品、爆破器材等及其仿制品；
3、管制刀具；
4、易燃、易爆物品，如打火机（气）、火柴、酒精、油漆、汽油、煤油、苯、松香油、烟饼等；
5、腐蚀性物品，如盐酸、硫酸、硝酸、有液蓄电池等；
6、毒害品，如氰化物、剧毒农药等；
7、放射性物品，如放射性同位素等；
8、其他危害安全的物品，如有强烈刺激气味的物品，
管制刀具：
1、 菜刀、水果刀、大剪刀、剃刀等生活用刀；
2、 手术刀、屠宰刀、雕刻刀等专业刀具；
3、 文艺单位表演用的刀、矛、剑；
4、 带有加重或有尖钉的手杖、铁头登山杖，棒球棍等体育用品；
5、 以及斧、凿、锤、锥、扳手等工具和其他可以用于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锐器、钝器；
其它国家明令禁止的危害人身和社会安全的物品。
安检违禁品收缴及存放制度
依照《北京市医疗秩序管理规定》要求，对进入医院的就医人员进行安检，对携带有违禁物品的人员，对违禁物品要进行收缴，非违禁物品进行存放，在就医人员离院后领取发放。
1、 携有违禁物品安检员进行告知，要求对方配合进行妥善处理。
2、 属于公安违禁品的，安检员进行收缴，确认为非违禁品的，安检员负责储存至物品柜内，同时做好登记，在就医人员离院时，填写好领取单可取出带走。
3、 收缴物品安检员要做好书面记录，每天下班前清点核对完毕后，上交安全科。
4、 收缴物品禁止安检员据为己有，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存放收缴物品处理规定
1、在安检过程中发现刀具、剪刀、改锥等违禁品的，应及时登记，并告知存储人领取时间和地点；
2、所有存储物品安全科有责任保证不损坏、不丢失，禁止将存储物品据为己有，如出现上述情况，应照价赔偿。
3、每日大门关闭后，应将当日收缴物品带回中控室保存，并通知负责人收缴数量，做好统计，以便择日领取。
4、所收缴物品应每周统计一次，上报安全科主管知悉，同时将收缴物品入库保存，超出存储期限的物品应交属地派出所处理。
5、在当日的安检中发现有枪支弹药、弓、弩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武器，或易燃易爆、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传染性的物品时，应妥善保管，并及时通知公安机关处理，严禁私自倒卖、据为己有；严禁将液体倒入下水道。

（三）人员要求：
1、安检人员年龄要求在18-45周岁。
2、身高1.70米以上，普通话标准。
3、五官端正、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务意识强无疾病，无纹身、双眼裸视为0.8、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4、无精神病（或家族史），无生理缺陷，慢性病及传染病。
5、有较强的责任心及团结协作精神，有一定沟通协调能力及管理能力。
6、性格稳重，能接受封闭式军事化管理。
7、思想品德好，无违法犯罪前科。
8、热爱安检工作，能服从分配，服从领导。
9、所有安检员都为医院的医务消防员，每名安检员必须熟练消防灭火基本技能和使用消防灭火器材（包括使用灭火器、消火栓、微型消防站的灭火器材等）。
10、医院设立应急突发小分队，所有安检员都为应急突发小分队队员，主要处理医院内发生的应急突发事件（如反恐、医患纠纷等应急突发事件）。

第五章   合同草案条款
[bookmark: _Toc3939]（格式条款，下述格式仅供参考，最终以采购人审核为准）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安检服务合同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黄平路219号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自愿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安检服务内容
1、乙方按照甲方指示提供安检服务，对进入安检部位所有人员及随身携带物品、包裹等存在安全隐患的事项进行安全防范检查，发现问题及可能存在的危及他人安全的可疑人员或危险物品，及时报告甲方并协助予以处理。   
2、若在执勤区域内发生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和治安灾害事故，应当及时报告甲方和当地公安机关，采取措施保护发案现场，协助公安机关侦查各类治安刑事案件，依法妥善处理责任范围内的其它突发事件，不得以暴制暴，否则因此产生的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由乙方自行承担。
3、若因乙方原则，给甲方造成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损失，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者从乙方服务费中予以扣除，协商不成，双方可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4、安检员服务费含：工资、福利费、法定节日补助、公休加班补助，年休假日补助、保险及医疗费、乙方各类经营费用、办公费、服装费、器械费、管理费、税金等全部费用。
5、乙方根据劳动法规定承担安检员法定节假日、公休假日的加班工资，此加班工资由乙方在已收取的安检服务费及调休相结合的方式自行进行调剂，甲方无需对此另行支付费用。乙方安检服务收费为包干制，甲方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第二条 双方的权力和义务
1、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1甲方有权对安检员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和具体指导，并根据项目服务性质、岗位服务特点定期或不定期对安检员进行岗位培训与指导；有权要求乙方调换不适合在甲方工作的安检员。
1.2乙方安检员在工作中造成甲方财产损失，由乙方承担责任。
1.3甲方有审核乙方提交的执勤方案和执勤制度的权利；有要求乙方修改执勤方案和执勤制度的权利。
1.4甲方应为安检员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工作、生活条件，负责提供安检员住宿。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                 ）。
1.5甲方应尊重安检员的工作，对安检员履行职责的行为予以支持、配合，尊重和保障保安员的合法权益，对乙方提出的安全防范隐患报告应及时答复和改进。制订并执行内部安全防范规章制度，教育院内员工配合和支持乙方安检员履行安检职责。
1.6甲方应对安检员进行单位规章制度的教育。若安检员在执勤中与甲方人员及进入执勤区域的外来人员发生争执，由甲方警务站民警或安全科负责协调处理，乙方应予以配合。
1.7安检员在突发事件中为保护、抢救驻勤单位人员生命安全及财产免遭重大损失，而致残、致死的，依照相关规定或按公安部门的事件裁决执行。
1.8甲方不得指派安检员从事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不得指派安检员从事合同约定范围之外的工作，由此造成人员伤害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
1.9甲方应当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支付服务费用。
2、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2.1乙方对安检服务范围内的不安全隐患，有向甲方提出改进意见的权利，甲、乙双方对改进意见进一步进行协商。
2.2乙方有拒绝承担合同范围以外的职责任务的权利。有拒绝执行违反法律规定的职责任务的权利。乙方在执勤期间，要尽职尽责，禁止玩手机、扎堆聊天、吃东西、打架、闹事等现象发生；禁止以任何理由离岗，如因特殊原因需要离岗，替换人员必须到岗后，方可离开，如果出现离岗按照违约责任处理。
2.3乙方负责安检员的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等日常管理和安检员违纪问题的处理，乙方制定安检员管理条例，同时将违纪安检员的处理结果及时告知甲方。
2.4乙方负责对安检员进行治安、保卫、防火、防盗、疫情等岗前培训。
2.5乙方应及时撤换甲方提出不称职的安检员。经甲方多次（三次及三次以上）催告，12小时（节假日不顺延），乙方仍未及时撤换甲方提出不称职安检员的，视为乙方违约。
2.6按照甲方要求安排岗位，必须保证岗位人员齐全，不缺岗。如安检员因病或其它原因缺勤，乙方负责及时安排人员替补（替补人员应在缺岗次日上岗）。
2.7乙方定期向甲方进行回访征求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提高服务质量。
2.8乙方负责提供安检员执勤所需的制式服装（冬装夏装每人各2套，并保持干净整洁）及防护装备。
2.9合同签订生效后，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所派安检员的任职岗位职业资格、身份证复印件及体检报告，安检员变更时需及时向甲方提供所派安检员的任职岗位职业资格、身份证复印件及体检报告。
2.10 安检员的年龄限制：男性安检人员，18-50岁的占70%；女性安检人员：18-45岁的占100%。
2.11乙方对甲方提供的设备及物品有使用权力，并保证安检设备灵敏有效，物品完好无损，若人为原因损坏照价赔偿。
第三条：安检服务人员数量及费用支付方式
1、安检员：24人（男女人数比例由甲方确定）。分别在门诊楼、急诊楼、住院部入口值守。门诊楼东门安检岗位、北院区大门安检岗位10人，待实际上岗后，再支付服务费用。
2、费用支付方式：采用月付制，首月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2%，第2个月至第12个月每月支付合同总金额的8%。以非现金方式转账结算。乙方于每月服务结束并经甲方考核符合合同约定标准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提供当月服务结账票据，待甲方审批手续履行完后向乙方支付服务费。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真实、有效、正式税务发票，若乙方不提供发票，甲方有权拒绝支付，该笔款项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同时，乙方不得因此而停止工作。
第四条：合同期限
1、期限一年，自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止，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确认后生效。乙方提供劳务不合格，则甲方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乙方，解除本合同。
2、合同期满以后自动解除，如果甲方仍有需要，经双方协商后继续签订书面合同。
第五条：服务时间
	序号
	岗位位置
	岗位需求数
	工作时间
	时间安排

	1
	急诊
	3
	24小时
	

	2
	门诊
	3
	10小时
	7:00-17:00

	3
	新住院楼
	3
	13小时
	7:00-20:00

	4
	门诊楼北门
（人员上岗后再付款）
	3
	10小时
	7:00-17:00

	5
	北院区
（人员上岗后再付款）
	3
	10小时
	7:00-17:00

	6
	管理岗
	1
	8小时
	


第六条：合同的变更及违约责任
　　1、 在合同有效期内，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变更本合同。
　　2、 在合同有效期内单方提出终止合同的，须提前30日向对方递交书面通知书，并支付对方两个月的安检服务费作为违约赔偿金。
　 第七条：争议的解决方式
　　1、甲乙双方因合同履行发生其他争议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通过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第八条：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具有同行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日期：                                      日期：

廉政责任书

 甲方 ：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乙方 ：                          
为进一步规范服务工作顺利进行，确保采购产品的质量。经甲乙双方共同协商，特签订如下廉洁责任书：
一、甲方在产品服务活动中：
1、严格遵守北京市卫计委有关部门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2、不准索要收受乙方产品发票价格以外的现金（含介绍费、提成费、酬劳费、活动费、信息费、开单费等名义的好处费）、有价证券及其他支付凭证、贵重物品。
3、不准接受乙方提供的免费旅游或特殊服务；未经组织同意不得参与乙方提供的各项活动。
4、不准向乙方报销应由单位和个人负责的费用。
5、不准因未得到好处而故意刁难乙方。
6、不准要求、暗示或接受乙方和相关单位为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二、乙方在服务活动中：
1、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诚信经营。
2、不准以任何理由向甲方、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索要、接受或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和回扣、好处费、感谢费及请客送礼及给予各种形式的贿赂。
3、不准向甲方工作人员的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和优惠条件。
4、不准接受或暗示为甲方、相关单位或个人装修住房、婚丧嫁娶、配偶子女的工作安排以及出国（境）、旅游等提供方便。
5、不准以任何理由为甲方、相关单位或个人组织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健身、娱乐等活动。
6、不准在投标过程中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机会或商业利益。
7、不准在评审、审批、认证、检验检测、稽查处罚等重要监管环节中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准入资质，减轻或逃避处罚。
8、不准通过不正当手段虚报成本，抬高价格获取商业机会或商业利益。
三、违约责任
甲方和乙方如若违反上述约定的，一经查实，按以下方法追究责任：
1、甲方工作人员有违反本责任书第一条责任行为的，按照管理权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乙方如有违反第二条款，按照管理权限，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给甲方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3、凡在签订合同及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现乙方违反本合同第二条约定的，甲方有权取消乙方签订合同的资格，已经签订合同的有权立即解除与乙方签订的合同，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赔偿甲方的经济损失。
四、其他
1、上述条款，双方应自觉遵守，如有违反，可以向甲方上一级主管部门举报、投诉。
2、本责任书作为合同的附件，与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3、本责任书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具有同行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乙方（盖章）：

授权代表人：                              授权代表人：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安全协议书
甲方：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乙方：                          
   为了保证甲乙双方在合同执行期间人身安全不受损伤，明确甲乙双方责任，预防发生各类安全事故，经协商，甲乙双方自愿签订本协议。本协议与其签订的主合同同步有效。
1、 乙方责任
1、 乙方人员上岗之前应进行安全教育培训； 
2、 乙方人员在工作期间应遵守甲方规章制度，持证上岗；
3、 乙方人员在工作期间因防护措施不到位，或因乙方在工作期间出现的一切责任事故及人身伤亡事故100%由乙方负责，并做好善后处理工作，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4、 乙方人员在工作期间做好防火、防盗、用水、用电等工作，若因乙方原因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一切经济责任。
2、 协议期限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完毕结束。
3、 协议份数
本协议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具有同行法律效力。
4、 其他未尽事宜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通过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予以诉讼解决。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31300]第六章   响应文件格式


供应商编制文件须知
1、供应商按照本部分的顺序编制响应文件，编制中涉及格式资料的，应按照本部分提供的内容和格式（所有表格的格式可扩展）填写提交。
2、对于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标记了“实质性格式”文件的，供应商不得改变格式中给定的文字所表达的含义，不得删减格式中的实质性内容，不得自行添加与格式中给定的文字内容相矛盾的内容，不得对应当填写的空格不填写或不实质性响应，否则响应无效。未标记“实质性格式”的文件和竞争性磋商文件未提供格式的内容，可由供应商自行编写。
3、全部声明和问题的回答及所附材料必须是真实的、准确的和完整的。




响应文件封面（非实质性格式）

响 应 文 件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包号：








供应商名称：



1 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及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1-1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



1-2 供应商资格声明书（实质性格式）
供应商资格声明书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在参与本次项目磋商中，我单位承诺：
（1）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2）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3）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指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不包括因违法经营被禁止在一定期限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但期限已经届满的情形）；
（5） 我单位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或使用事业编制且由财政拨款保障的群团组织（仅适用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6） 我单位不存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后，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的情形（单一来源采购项目除外）；
（7） 与我单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他法人单位信息如下（如有，不论其是否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均须填写）：
	序号
	单位名称
	相互关系

	1
	
	

	2
	
	

	…
	
	



上述声明真实有效，否则我方负全部责任。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说明：供应商承诺不实的，依据《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2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如有）
2-1中小企业声明函
说明：
（1）如本项目（包）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供应商无须提供《中小企业 
声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当供应商拟享受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时，仍应提供上述证明文件，否则不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2）如本项目（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或提供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3）如本项目（包）预留部分采购项目预算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且要求获得采购 
合同的供应商将采购项目中的一定比例分包给一家或者多家中小企业或要求供应商以 
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响应文件中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或《残疾人福利性单 
位声明函》或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 
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4）中小企业声明函填写注意事项 1）《中小企业声明函》由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出具。联合体参与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可由牵头人出具。
2）对于联合体中由中小企业承担的部分，或者分包给中小企业的部分，必须全部由中小企业制造、承建或者承接。供应商应当在声明函“标的名称”部分标明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具体内容或者中小企业的具体分包内容。
3）对于多标的的采购项目，供应商应充分、准确地了解所投产品制造企业信息。对相关情况了解不清楚的，不建议填报本声明函。
（5）温馨提示：为方便广大中小企业识别企业规模类型，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发了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小程序，在国务院客户端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上均有链接，供应商填写所属的行业和指标数据可自动生成企业规模类型测试结果。本项目中小企业划 
分标准所属行业详见第二章《供应商须知资料表》，如在该程序中未找到本项目文件规 
定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则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 
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及本项目文件规定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执行。 




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服务）格式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单位名称）的（项目名称）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 （标的名称） ，属于（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______人，营业收入为______万元，资产总额为______万元1，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标的名称） ，属于（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企业名称），从业人员______人，营业收入为______万元，资产总额为______万元，属于（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______
日 期：______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格式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号）的规定，本单位（请进行勾选）：
□不属于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属于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本单位参加______单位的______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单位名称（盖章）：______
       日  期：______


3 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有）
3-1联合协议（如有）（实质性格式）
联合协议（本项目不适用）
______ 、______及______就“______（项目名称）” ______包采购项目的磋商事宜，经各方充分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 由________牵头，________、________参加，组成联合体共同进行采购项目的磋商工作。
2、 ______为本次磋商的牵头人，联合体以牵头人的名义参加磋商，联合体成交后，联合体各方共同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3、 联合体各方均同意由牵头人代表其他联合体成员单位按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出具《授权委托书》。
4、 牵头人为项目的总负责单位；组织各参加方进行项目实施工作。
5、 ______负责______，具体工作范围、内容以响应文件及合同为准。
6、 ______负责______，具体工作范围、内容以响应文件及合同为准。
7、 ______负责______（如有），具体工作范围、内容以响应文件及合同为准。
8、 本项目联合协议合同总额为______元，联合体各成员按照如下比例分摊（按联合体成员分别列明）：
（1）______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包含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其他，合同金额为______元；
（2）______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包含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其他，合同金额为______元；
（…）______为□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微企业（包含监狱企业、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其他，合同金额为______元。
9、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联合体各方不得再单独参加或者与其他供应商另外组成联合体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10、 其他约定（如有）：______。
本协议自各方盖章后生效，采购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如未成交，本协议自动终止。
联合体牵头人名称：______					 联合体成员名称：______
盖章：______                           盖章：______


联合体成员名称：______
盖章：______         

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注：联合体各方成员应在本协议上共同盖章，不得分别签署协议书。


3-2其他特定资格要求




























4 磋商保证金凭证/交款单据电子件（本项目不适用）


[bookmark: _Hlt520274065][bookmark: _Hlt520274407][bookmark: _Hlt520350918][bookmark: _Hlt520274121][bookmark: _Hlt520271212][bookmark: _Hlt520343000][bookmark: _Hlt520273711][bookmark: _Hlt520355504][bookmark: _Hlt520274393][bookmark: _Hlt520343392][bookmark: _Ref467988698][bookmark: _Toc480942349][bookmark: _Toc150480794][bookmark: _Toc226965829][bookmark: _Toc520356217][bookmark: _Toc226965746][bookmark: _Toc127151556][bookmark: _Toc195842921][bookmark: _Toc226309800][bookmark: _Toc150774761][bookmark: _Toc142311058][bookmark: _Toc226337252]5  响应书

响应书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我方参加你方就______（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包号）组织的采购活动，并对此项目进行磋商。
1. 我方已详细审查全部竞争性磋商文件，自愿参与磋商并承诺如下：
（1）本响应有效期为自提交响应文件的截止之日起______个日历日。
（2）除合同条款及采购需求偏离表列出的偏离外，我方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的全部要求。
（3）我方已提供的全部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并对此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4）如我方成交，我方将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按照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并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规定的全部义务。
2. 其他补充条款（如有）：______。
与本磋商有关的一切正式往来信函请寄：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子函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bookmark: _Hlt520355938][bookmark: _Hlt520356243][bookmark: _Toc142311059][bookmark: _Toc520356218][bookmark: _Ref467988705][bookmark: _Toc480942350][bookmark: _Toc305158825][bookmark: _Toc195842922][bookmark: _Toc150480795][bookmark: _Toc226965830][bookmark: _Toc226965747][bookmark: _Toc127151557][bookmark: _Toc305158899][bookmark: _Toc226337253][bookmark: _Toc264969247][bookmark: _Toc150774762][bookmark: _Toc265228395][bookmark: _Toc226309801]

6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本人____（姓名）系____（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现委托_____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确认、递交、撤回、修改____（项目名称）响应文件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响应有效期届满之日止。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签章）：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电子件：
	







说明：
1.若供应商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或分支机构，则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处的签署 
人可为单位负责人。
2.若响应文件中签字之处均为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本人签署，则可不提供本《授 
权委托书》，但须提供《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否则，不需要提供《法 
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
3.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情形，可不提供本《授权委托书》。
4.供应商应随本《授权委托书》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及委托代理人的有 
效的身份证、护照等身份证明文件电子件。提供身份证的，应同时提供身份证双面电子 
件。
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

致：____（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兹证明，
姓名：____性别：____年龄：____职务：____

系__________（供应商名称）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



附：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护照等身份证明文件电子件：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______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或签章）：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7  报价一览表
[bookmark: _Toc164608827][bookmark: _Toc195842923][bookmark: _Toc305158900][bookmark: _Toc226309802][bookmark: _Toc226965831][bookmark: _Toc226337254][bookmark: _Toc164608672][bookmark: _Toc265228396][bookmark: _Toc226965748][bookmark: _Toc264969248][bookmark: _Toc305158826]报价一览表

项目编号/包号：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报价
	服务期限
	备注

	
	
	小写
	大写
	
	

	
	
	
	
	
	



注：1.此表中，每包的报价应和《分项报价表》中的总价相一致。
2.本表必须按包分别填写。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bookmark: _Toc150774763][bookmark: _Toc226309803][bookmark: _Toc226965749][bookmark: _Toc305158827][bookmark: _Toc226337255][bookmark: _Toc264969249][bookmark: _Toc265228397][bookmark: _Toc150480796][bookmark: _Toc195842924][bookmark: _Toc142311060][bookmark: _Toc127151558][bookmark: _Toc226965832][bookmark: _Toc305158901]

8  分项报价表（格式可以自拟）
分项报价表



项目编号/包号：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报价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分项名称
	单价（元）
	数量
	合价（元）
	备注/说明

	1
	
	
	
	
	

	2
	
	
	
	
	

	3
	…
	
	
	
	

	总价（元）
	
	




注：1.本表应按包分别填写。
2.如果不提供分项报价将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
3.上述各项的详细规格（如有），可另页描述。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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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合同条款偏离表

		合同条款偏离表

项目编号/包号：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
	对本项目合同条款的偏离情况（请进行勾选，未勾选响应无效）：
□无偏离（如无偏离，仅勾选无偏离即可；无偏离即为对合同条款中的所有要求，均视 
作供应商已对之理解和响应。）
□有偏离（如有负偏离，则须在本表中对负偏离项逐一列明，否则响应无效；对合同条款中的所有要求，除本表列明的偏离外，均视作供应商已对之理解和响应。）

	序号
	竞争性磋商文件条目号（页码）
	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
	响应文件内容
	偏离情况
（据实填写）
	说明

	
	
	
	
	
	

	
	
	
	
	
	

	
	
	
	
	
	

	
	
	
	
	
	



注：“偏离情况”列应据实填写“正偏离”或“负偏离”。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10  采购需求偏离表
采购需求偏离表
项目编号/包号：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
	序号
	竞争性磋商文件条目号(页码)
	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
	响应内容
	偏离情况
（据实填写）
	说明

	
	
	
	
	
	

	
	
	
	
	
	

	
	
	
	
	
	

	
	
	
	
	
	

	
	
	
	
	
	

	
	
	
	
	
	




注：
1. 对竞争性磋商文件中的所有商务、技术要求，除本表所列明的所有偏离外，均视作供应商已对之理解和响应。此表中若无任何文字说明，内容为空白的响应无效。如果没有偏离可以注明所有采购需求无偏离。
2.如有“偏离情况”列应据实填写“正偏离”或“负偏离”。


供应商名称（加盖公章）：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11  拟分包情况说明（类型二）

拟分包情况说明（本项目不适用）
致：（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我单位参加贵单位组织采购的项目编号为_______的_______项目（填写采购项目名称）中___包（填写包号）的磋商。拟签订分包合同的单位情况如下表所示，我单位承诺一旦在该项目中获得采购合同将按下表所列情况进行分包，同时承诺分包承担主体不再次分包。
	序号
	分包承担
主体名称
	分包承担
主体类型
（勾选）
	资质等级
	拟分包
合同内容
	拟分包
合同金额
（人民币元）
	占响应报价
的比例（%）

	1
	
	□小微企业
□其他类型
	
	
	
	

	2
	
	□小微企业
□其他类型
	
	
	
	

	…
	
	
	
	
	
	

	合计：
	
	



注： 
1.本表仅在供应商非因“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而分包时填写；供应商“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而向中小企业分包时请按照《拟分包情况说明及分包意向协议》（类型一）要求填写。
2.如本竞争性磋商文件《供应商须知资料表》载明本项目分包承担主体应具备的相应资质条件，则供应商须在本表中列明分包承担主体的资质等级，并后附资质证书电子件，否则响应无效。


供应商名称（盖章）：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12  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提供或供应商认为应附的其他材料



13  服务方案
（格式自拟，内容参考评分标准）































14  最后报价一览表（实质性格式，磋商后提交）

最后报价一览表

项目编号/包号：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
	序号
	供应商名称
	最后报价
	服务期限
	备注

	
	
	小写
	大写
	
	

	
	
	
	
	
	



注：1.如供应商成交，需提供调整后（如变动）的已标价的报价

      
供应商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供应商公章）：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15  最后分项报价表（格式可以自拟）
最后分项报价表

项目编号/包号：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报价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分项名称
	单价（元）
	数量
	合价（元）
	备注/说明

	1
	
	
	
	
	

	2
	
	
	
	
	

	3
	…
	
	
	
	

	总价（元）
	
	






注：1.本表应按包分别填写。
2.如果不提供分项报价将视为没有实质性响应竞争性磋商文件。
3.上述各项的详细规格（如有），可另页描述。


供应商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供应商公章）：____________ 
日期：____年____月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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